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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代耕」到「租種」： 免稅背景下農地經營方式之轉變 *

──湖北三個村土地經營方式的調查與思考

⊙ 楊振傑

 

2004年7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十二次會議上宣布從當年起，逐

步降低農業稅率，五年內取消農業稅，至2005年2月底，全國已有二十六個省市和自治區宣布

提前全面取消農業稅，從「減稅」到「免稅」，標誌著農村稅費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農

業稅的減免不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引發了農村一系列的制度

變遷。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現象是農村土地流轉及經營方式的變化。農民從過去的「棄田

拋荒」到「爭田爭地」，從「代耕代種」到「轉包租種」，這不僅表示免稅背景下農民土地

權屬觀念的強化，也顯示農村土地開始按市場原則流轉。本文旨在通過湖北三個村的調查說

明農村土地流轉變化的原因、方式及存在的問題，並分析其中土地經營和流轉方式變化的意

義。

一 稅費改革前的「代耕」

2005年2月，筆者在湖北省武漢市L、J村和漢川市S村就農民土地承包制度及其意願進行了問

卷調查。共發出問卷100份，收回有效問卷83份。

這次調查以武漢市L村為主，該村問卷佔93%。L村地處武漢市與漢川市的交界地帶，比較偏

遠，區位優勢不明顯，是個典型的農業村。該村主要種植棉花，間種小麥、油菜、黃豆、芝

麻等經濟作物。人均耕地約為1.5畝，67%的被訪問對象家庭有人外出務工或經商達三個月以

上。從問卷和座談的情況來看：三十歲以下外出打工的佔較大比率，三十至四十歲以經商為

主，種田的以四十歲以上為主。

湖北省在2002年開始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在此之前L村農民交納農業稅每畝為78元，2003年減

為68元／畝，再加上其他費用每畝需繳納近百元。一般農戶一家只有五六畝地，平均每畝純

收入為四五百元，一家的總收入也就兩千多元而已，即使花再大精力每畝也就多收一兩百

元，而且還得早起晚歸，如遭遇價格下跌虧本的可能性很大。可見只種自家的地是不可能致

富的，除非「地裏能種出金子來」。這個地方人多地少的矛盾比較突出，由於農業稅費的壓

力、子女教育費用的攀升、人情世故費用的上漲、以及生活費用的升高、農業收入極不穩定

且低迷，這些都給農戶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壓力，也促使一批村民外出謀求更大的生存空間。

在這種情勢下，農民普遍認為種田只夠溫飽，要致富就要外出謀發展。但是作為耕地承包方

的他們對於分到自家門下的責任田──承包地是有義務的──要按規定繳納公糧水費，於是

一部分農民乾脆棄地而走，連稅費也不交了，在當時造成了一定範圍的拋荒；這不僅影響了



國家稅收而且浪費了土地資源，更嚴重的是為今後的土地糾紛埋下了隱患。不過，大多數農

民即便外出打工還是為自己留了「後路」的，他們知道農業稅是要繳納的，可是自己種又不

划算，畢竟在外面打工一個月就可以掙到相當於在家半年的收入，此時承包地已成為「雞

肋」，令他們左右為難。

為了論述方便，我們簡單的把農民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膽子大，敢做敢為的」；「有關係

有門路的」，都跑到外面去了，也就是第一批「淘金者」，其家庭基本已適應城市生活，並

能在城市謀生，他們對耕地往往不在乎，可有可無；第二類是，「有想法的，也有一點關

係，但需要有人帶頭的」，這一批對耕地還有一定的依賴性，他們仍希望保有土地；第三類

也就是「留守農民」，「沒有門路、也沒有關係的，老實巴交的，幾輩子都是在田裏刨食的

農民」，他們除了種田，不知道自己還能幹什麼，尤其是一些年齡比較大的，更是如此；他

們對種地比較在行而且認為種地比較容易穩妥些，不用擔很大風險；另外，幾千年「士農工

商」的排序影響根深蒂固，認為務農才是本行，是養家的本領，這一批就是想種地的，當然

前提是他們是有能力耕種的，比如人眾地少的農戶家庭。

一方有地不願意種但又不願意交稅；另一方想種地卻沒地種，「代耕」就在這種背景下應運

而生。這些有能力的「留守農戶」就通過各種關係──親戚關係、家族關係、鄰居關係、朋

友關係等──與外出農戶協商，幫他們代種其耕地，並負責繳納其公糧水費。與上文第一類

農戶協商比較簡單，他們通常會全權授權某個親戚代理此事，只要願意代付公糧水費即可，

這類「代耕」一般都較穩定，除非「代耕」農戶不願繼續耕種或相互關係破裂。第二類農戶

考慮到耕地自己以後可能還要種的，會把地交給一個自己放心的人，一般都是親戚或好鄰

居。可選擇面較上一類要窄。第三類，就是人多地少的幫人少地多的耕種，這類的協商比較

麻煩，相互間會斤斤計較，相互都不放心。第一和第二類是耕地代耕的主要形式。

有的農戶為表示謝意，在年終時會按年前的協商，送給出讓土地的家庭一床棉絮或幾捆棉稈

（燃料）或者其他的作物作為回報。為了能最大化自己的收益，他們往往只代種土質比較

好、離村子比較近的耕地，而那些比較遠或比較差以及經常被淹的耕地則不在考慮之列。

大量人員的外出，農村勞動力的銳減，意味著人均耕地面積的躍升，人多地少的矛盾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緩解，適度規模經營成為了可能。據問卷調查顯示：43% 的「留守農民」代種

了外出人員的耕地，再加上原來為代耕現轉為租種的有26%，考慮到一些重疊的情況，可以說

近55%的被採訪家庭在稅費減免前曾代耕過別人的耕地，有一些願意種地的在高峰時期甚至代

種了二三十畝，使農民的勞動力得到最佳利用，實現了利潤最大化，經濟狀況得到好轉，慢

慢走上了農業致富的道路（棉花種植主要是細活，比旱地糧食作物需要更多的勞力，工作持

續時間長）。1

在稅費減免前，農民通過各種私人關係來實現耕地的流轉，流轉中往往考慮的是個人感情及

暫時利益，並未顧及長遠的政策變動及利益，大多數人都只是把耕地作為「順水人情」免費

轉讓給鄰居、親戚等。但是這種轉讓或者流轉是很不穩定的且不正式、不規範的，很容易受

政策、市場及私人關係的變動的影響而波動。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代種者對土地的感情

──對於耕地的認同感，覺得不是自家的，就不肯過多的投入，主要的擔心在於代耕期限的

不確定性，自己如果投入過多要是那天被收回去虧損則相當嚴重，故而只想怎麼樣能夠從地

裏刨出更多的成果，而不會太顧及土地的保養，原來的休耕制也被取消了，在這種心理作用

下，他們只用尿素等化肥，而不用複合肥，這種掠奪式經營會直接影響耕地的品質，造成營

養不良，加重鹽鹼化的程度。



二 稅費減免後的「租種」

陳國燦教授將我國古代的租佃關係分為三種類型：（一）國家與農民的租佃關係。即國家將

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對國家承擔賦役。這是一種帶有超經濟強制的租佃關係。（二）地主與

農民的租佃關係。即地主將土地租給農民，農民向地主繳納租稅。這也是一種帶有超經濟強

制的租佃關係。（三）農民與農民的租佃關係。即農民由於土地零散，距離遠近不一，為了

追求效率，就近耕種，而產生的一種互佃類型。這是一種互利的不帶超經濟強制的租佃關

係。2我們可以認為，「代耕」是在國家與農民的租佃關係下派生出的一個變體，而「租種」

則是在免費永佃條件下出現的新「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新情況。

從2004年開始湖北省部分地區減免農業稅費，也就是說農民們每畝地少繳68元，每年少交340

元（68元／畝 × 5畝），佔年總收入的12%。農民是理性的經濟小農，這一點已有很多人分

析過，我們的調查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農民在稅費過高時，紛紛外出務工經商，

以避稅；當稅費減免後，回來要地以出租或自己耕種。

上文中第一類農民（實際上他們已蛻變成市民了）並不在乎這一點經濟利益，所以他們的基

本上還是繼續被「代耕」，主要是第二和第三類中經濟狀況還沒有好到足以擺脫農村生活的

那部分，他們先前把耕地轉給別人代種，代種的人幫其代繳公糧水費等，還得在年終時送上

一點實物作為謝意，出讓方對整個耕種過程並不過問，相互之間各取所需（一方不用交稅，

一方獲得土地收益），對雙方都有好處；現在不用繳稅了，種地也就意味著種多少收多少，

都是自己的，不再需要幫助上繳稅費，原有的利益平衡被打破了，需要尋找新的利益均衡

點。這時一部分人就要求收回土地，或者收取一定的補償資金，以避免自己收益的流失。對

於平均每畝純收入為四五百元的農戶而言，每畝近70元的稅是一筆大的支出，換句話說，每

畝少交也就意味著每畝多收入70元，原來的出讓者就眼紅了，看到這裏面有好處，就趨之若

鶩，紛紛要求分一杯羹，尤其是在人多地少的狀況下，土地就是資源，可以坐收漁利。如果

把原來讓人代耕的地出租給別人每年就可以淨得500元（5畝 × 100元／畝），這對於當前並

不富足的農民而言是一筆很大收入，佔其總農業淨收入的17%﹝（5畝 × 100元／畝）÷（5

畝 × 600元／畝）﹞。

在這種形勢下，原來基於親戚、鄰居和朋友關係的代耕轉變為基於市場利益的租種形式，原

有的代耕協約紛紛變更為租種協約3。這種協約一般都有約定俗成的規矩，所要談的主要就是

租金問題，租金從60－150元不等（視土地的好壞遠近及與當事人的關係而定），大多在100

元左右，有的耕地比較好，就有人搶先預付租金，一般都會在年終時交租，順便商談來年的

合約，其方式與「代耕」時幾乎相同，只是把交稅改為了交租而已。現在農戶間的土地流轉

一般只是口頭上的，沒有具體的協議或者合同，更沒有規定出租方和承租方的權利與義務、

以及出租年限、出租面積、違約責任等。只是由相互間認為是習慣的傳統規則來進行約束；

其次，這種流轉的租期多以一年作為結算單位，租金也會因往年的收成而定下一年，這一方

面對於雙方都比較自由，合作不愉快，一年後即可散夥，重新去尋找新的合作夥伴。

地租的出現著實讓很多人不適應，以為這不又回到解放前地主時代了嗎？有近34%的農民認為

「土地是集體的，人人都有份」，都希望分一杯羹。這其中小農的平均主義意識可能有一定

影響，但經濟發展的落後、個人生活水準的低下、教育的缺乏等可能起著更主要的作用，當

地農民並不富足，大家都想迅速擺脫這種狀況，儘快邁入小康殷實階段，所以還存在「爭食



現象」；這樣一來，「地租」這一新情況的出現自然是很自然的，而且是土地經營市場化過

程中的必然產物。

在大隊集體解體後，原集體魚塘等就有人承租，作為村公共事業基金，這也限於集體與個人

之間的關係。種地虧本的情況下，自然不可能出現農戶間的耕地的租種；從2005年開始，在

稅費減免後一年，原來的「燙手山芋」──耕地，現在卻成了人人爭搶的「香饃饃」，耕地

的價值凸現出來，原來的代耕轉讓方要求改收一定數額的租金，調查中有26.5%的農民租種他

人土地，數量都在十畝以上，這些都是原來的代耕地經出讓方的要求轉成的。也有一些沒有

達成協議的，處於拋荒狀態的；也有收回來自己耕種的，而且比例較高，這也值得注意。

我們同時也發現：一些在外經商的並未收地租，他們很同情農民兄弟，希望幫助他們，有一

些還主動願意出錢修路；當然這裏還有個傳統規則的約束，「為富不仁者」是不受歡迎的，

很容易遭到暗地的打擊。另外，他們對於村公共事業的關心也是有目的的，不過是通過這些

小恩小惠來獲得鄉村地位的升高及村民對其致富的認同。還有一些是親戚關係的也不好意思

收租。所以我們認為由於這樣一些非市場性因素的影響，土地的流轉目前只能算是准市場化

的。

一些地區先後減免農業稅，無疑給這些農民注了一計強心針，讓他們看到了美好的未來。但

是隨著農業稅的減免，農藥、種子、化肥的價格同比上漲了40%，原來尿素的價格為60-65元

／包，現在已漲到100元／包，而與此同時棉花價格卻從2003年的3.5元／斤跌至2.0-2.3元／

斤，淨損失很大。如果照此下去，稅費減免的部分將被其他行業吸收，而農民並未真正得到

實惠。更加讓人憂慮的是——很多以前的幫人「代耕」的土地被收回，要付租金才能耕種，

且租金大都高於原來需繳納的農業稅費，多的竟達150元／畝；致使在中央的利農政策下，農

民收入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這讓原來的種田大戶們對前景更不樂觀，在一定程度上加

大了他們的競爭壓力，影響他們長期的投入和規劃。另外一些人搶了地後佔著並不耕種，又

會造成新的拋荒現象，一部分真正的種地農民反倒會沒地種，要不然還得以更高的成本租種

他人的地。

三 土地流轉的市場化和法制化

事實上，「代耕」並非一個現代新名詞，遠在唐宋及以前時期，佃戶就必須為地主免費的義

務耕種一定面積的草料地，這即為古時的「代耕」；其後在一些地區出現的「互佃制」是中

世紀的「代耕」。4在清末的華北農村中，有些鰥寡孤老病弱者無力耕種，仰仗于其他村民的

無償勞動援助，這可稱之為近代的「代耕」，「其雙方的關係依照其結合原理可以分出幾種

類型，如宗族、親戚扶助型、街坊義氣型等。代耕既是一種農耕結合形式，也是一種農民的

行為規範，又是一種社會保障。5在公社解體後，一些地區為了解決五保戶的生活問題，就把

其耕地讓人代耕，其收入用於供養五保戶，這應該是其繼續。

很明顯，雖「代耕」古已有之，但其形式和內容已完全不一樣。我們可以發現：在時代變遷

過程中，這種形式已漸趨利於代耕者，從最開始的完全無償一直到「代承包」（因為要代繳

稅費等，在某種形式上可以說是代其承包責任），代耕者的經營自主權在擴大，收穫也更

大。但是我們也看到，不管是古代還是現在的代耕更多的是依靠道德約束，缺乏法律約束力

和市場交換的機制。而租種形式則是稅費減免背景下經濟利益外現化的表現。

不管是代耕還是租種，都是利益調整的方式，只不過前者是缺乏保障的簡單交換形式，而後



者則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利益交換方式市場化，通過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來調節利益分配，有

利於實現各自利益均衡。通過土地流轉的市場化，耕地將趨於集中化經營，產生規模效益，

促進農村人口合理有序的轉移，有利於資源優化配置。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和不改變土地農

業用途的前提下，在明確農戶對集體土地的承包權利的基礎上，引入市場機制，按照市場規

律進行有效操作，積極探索和建立靈活有效的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機制，才能使土地按照市

場規律的要求，同其他生產要素優化組合，從而適應實現農業現代化，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

任制，推動農村改革向縱深發展的形勢要求。

如果說在「代耕」和「租種」前期階段，土地租賃之間的經濟關係還是隱藏在親屬、朋友或

鄰居的人身外衣之下，那麼隨著「地租」被廣泛的認可，及法律的保護，同時由於農業生產

資料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土地作為社會保障功能的作用呈弱化趨勢，而作為生產資料功能的

趨勢將越來越強化。因而土地經營承包權及其流轉的社會化、市場化、價值化趨向越來越明

顯，而市場在配置土地作為生產資料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也將強化。事實上土地在不同承包者

之間的流轉除了少量行政行為的調整外，越來越多地成為一種市場行為。這種市場行為打破

了行政區域和所有制的界限。

市場化和法制化是以一對「孿生姊妹」，相互間不可或缺。市場化要求建立和完善農村土地

流轉市場體系，培育市場條件，加快培育農村土地交易市場。政府應在確保農民土地使用權

的前提下大力推動培育農村土地流轉市場，在市場准入、交易程式、權利義務、合同格式等

方面做出明確規定。要對農民的各項土地權益提供法律保障。國家應儘快建立對農民土地使

用權的法律保障體系，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任何一級政府和組織不得侵犯農民的土地權益，

不得干預農民依法行使自己的各項權利。但是其核心問題還是土地產權的歸屬。產權模糊下

的經營追求的是短期的不穩定的效益，不利於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農民所擁有的土地承包經

營權是一種不完善的產權。

產權是一束權利，包括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土地的產權則包括法律所有權、

剩餘索取權、使用權、處置權以及這些權利的可靠性等。在當前土地所有權以集體所有、家

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下，土地所有權是不可變更的，私有化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內是不可

能，故而如何實現土地流轉只能從其他三種形式著手，首先，使用權就是對耕地的使用方式

的權利，當前農村流轉的主要就是使用權，這于主要是農戶間的代耕、租種等方式不無關

係，目前《土地承包法》已賦予農戶長期的土地使用權，但是50.6%的人認為「不能大規模調

整、小調整可以」，37.3%的農戶認為「應該調整」，對於使用權的爭奪比較激烈，在戶口限

制未取消、城鄉隔離未打破、農民工收入未受到平等待遇前，農村外出人員很難合法的融入

當地的城鎮生活並定居，大多數人還是不得不回到農村養老，所以他們仍然希望保有土地，

儘管他們不一定以土地為生，有必要改變土地的保障，將有利於土地的有效流轉。其次，收

益權（剩餘索取權）顧名思義，就是對耕地上的產出的收穫權，稅費減免後，農民在土地使

用權與收益剩餘權的支配方面的主動性大大增強，這也是紛紛回來「搶地要地」的原因，這

有利於土地流轉價值的提高，可以解釋為何有人願意租種。但是土地產權的殘缺降低了土地

在流轉中的價值，提高了土地的交易成本。再次，處置權指農戶對耕地流轉等處置的權利，

但現有制度上並未保證農民具有該項完整權利，尤其是征地過程中，在所有權不可私有的背

景下，強化農戶的處置權未嘗不是解決耕地矛盾的方法，如果說穩定使用權可以保障農業生

產，那麼賦予農戶處置權，則將有利於土地的集中規模化經營，以及對於耕地的保護利用。

沒有產權的基礎是沒有穩定的規模經營的。

由於目前法律上的不完善和不合理性，致使承包地難以集中成塊經營。在鄉鎮機構精簡合併



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時，以及村委會職能萎縮的情況下，是否仍有能力完成流轉合同的管理工

作令人憂慮，且不談合同文本的成本由誰來承擔。而實際情況是，當前土地流轉很少有簽合

同的，至於備案就更少了。

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建立土地流轉市場，完善相關土地法律法規，明晰土地產權，希望還

未出臺的物權法能有助於解決土地承包權問題。這當中也寄希望于政府部門培育扶持地方土

地交易市場，制定相應的土地政策。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項繼權教授和吳理財副教授的悉心指導，在次特表謝

意。

 

參考資料：

1 [美]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6月第一版。

2 [美]馬若孟：《中國農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 張思：《近代華北農村的農家生產條件‧農耕結合‧村落共同體》，《中國農史》2003年3期。

4 王素：《陳國燦〈唐代的經濟社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5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392-398頁。

5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載人民網。

6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載海萱農業法律諮詢網。

 

註釋

1 在原始耕作方式下，一個成年勞力能耕種4畝地；「一名男長工加上農忙時雇用的短工能耕種8

畝稻田和4畝桑田」。[美]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M].北京：中華書

局，2001（6），第一版，p67。

2 王素、陳國燦：〈唐代的經濟社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5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1年，392-398頁。

3 此處協約只是一種口頭上的，而並非正規的書面合同。農民很少用到書面合同，對於耕地流

轉，他們也不屑於如此正式的使用合同。

4 如：「由於每戶授田數額非常零散，多在10畝上下，並且往往散佈在遙遠的地方，因此受田者

不可能用自己的勞動去耕種這些土地，農民間相互代耕是必要的，這種代耕採取互佃方式進

行。」 [日]西嵨定生：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均田制的施行情況──以給田文書．退田文書作為

中心.收錄於作者《中國經濟史研究》[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66年版 。

5 以往曾經受到過他人代耕恩惠的人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會以代耕等形式向其他不特定的村民回

報，往昔曾援助其他村民的人在自己老後或沒落之時也可以期待著會得到其他不特定的村民的

回報。」張思：近代華北農村的農家生產條件‧農耕結合‧村落共同體[J]，北京：中國農

史，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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